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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吉林市开展违法违规私建坟墓等殡葬领域

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吉市政电〔2020〕5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直属机构：  

  《吉林市开展违法违规私建坟墓等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

案》已经市政府 2020 年第 14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

织实施。 

  

  

吉林市人民政府 

2020 年 4 月 24 日 

  吉林市开展违法违规私建坟墓等殡葬领域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按照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要求和民政部等 9部委《关于开展违

法违规私建“住宅式”墓地专项整治的通知》（民函〔2019〕89 号）、省民政

厅等 9部门《关于开展违法违规私建“住宅式”墓地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吉民函〔2019〕59 号）工作部署，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开展松花湖区域及全

市违法违规私建坟墓等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制定方案如下。 



  一、总体目标  

  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指导思想和关于殡葬工作的重要批示

精神，通过推进松花湖区域和全市违建坟墓治理，压实主体责任、强化职能分

工、加大执法力度，积极稳妥、依法依规整肃公墓及殡葬服务市场秩序，实现

全市违建坟墓减少存量、杜绝新增，切实解决群众关注的殡葬领域突出问题。

同时，通过专项整治，进一步建立完善殡葬长效管理的制度机制，促进我市生

态文明建设和殡葬事业健康发展。 

  二、工作任务  

  （一）松花湖近湖区域。重点整治以山脉山脊线为界临湖一侧或可视范围

内违法违规私建坟墓。（责任单位：丰满区人民政府、桦甸市人民政府、蛟河

市人民政府、松花湖管委会） 

  （二）整治公墓和农村公益性墓地等殡葬设施以外违法违规私建坟墓。重

点整治硬化大墓（占地面积超过 6㎡）、活人墓、豪华墓、圈占土地林地建

墓、违建乱建坟墓、“三沿”（铁路沿线、公路沿线、江河沿线）可视范围内

和“六区”（城市建成区、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饮用水保

护区、农田保护区）内违建坟墓。（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

区管委会，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城管执法局、市水利局、

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广旅局、市林业局） 

  （三）整治公墓建设运营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包括未经批准擅自建设公

墓、骨灰寄存设施或经营骨灰寄存业务，未经批准擅自扩大公墓建设用地面

积，农村公益性公墓违规对外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责任单位：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民政局、市公安局、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林业局） 

  （四）整治殡葬服务、中介服务机构无照经营殡葬用品行为。责任单位：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民政局、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三、完成时限及整治方法  

  （一）完成时限。松花湖近湖区域违建坟墓要按照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

整改时限要求，在 2020 年 6 月前全面完成；全市其他违建坟墓等殡葬领域突出

问题整治工作分 2 年进行：2020 年，做好部署筹备，并对照清单台帐，完成全

部公墓建设运营、殡葬用品市场整治工作，违建坟墓治理率要达到 60%；到

2021 年,违建坟墓治理率要达到 90%。 

  （二）整治方法。要因地制宜、依法依规综合运用多种方式有序推进违建

坟墓治理，对硬化大墓、活人墓和“三沿六区”违建坟墓要坚决依法处理；对

年代久远的旧墓和土墓，要加强周边绿化；对政府公告后，逾期依然无人认领

的坟墓，应确定为无主坟，就地深埋。 



  四、工作步骤  

  松花湖区域整治工作已于 2017 年中央环保督察结束后由市政府统一发布

《迁坟通告》，相关清理工作由各属地自行推进。其他区域违建坟墓等殡葬领

域突出问题整治步骤如下： 

  （一）加强领导，全面部署（2020 年 5 月底前）。各县（市）区、开发区

要成立专门的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方案和应急预案，分解

工作任务、明确整改措施、落实包保责任，建立完善部门协同、信息共享及线

索举报受理等制度机制，由属地政府及时发布《迁坟通告》，全面启动专项整

治工作。 

  （二）宣传动员，完善台账（2020 年 6—7 月）。各县（市）区、开发区

要组织相关部门对 2018 年建立的殡葬领域突出问题清单台帐进行梳理，核查坟

墓数量及分布，健全墓主联系人相关信息，并将辖区公墓建设运营及殡葬服务

中存在的问题一并纳入清单。同时广泛开展整治工作宣传动员，多措并举，确

保在 7月底前将迁坟事宜通知到墓主亲属和责任人。 

  （三）强化措施，扎实整治（2020 年 8—12 月底）。各县（市）区、开发

区要采取有力措施，对公墓建设运营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坚决制止；涉

黑涉恶的，要移送有关部门处理。要组织相关部门采取联合执法的方式，对突

出问题予以清理和查处，必要时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对事涉违建坟墓的

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要协调相关单位限时整改。要对照整治清单台账，做到

清理一座销号一座，并做好整改前和整改后照片资料的收集留存，确保完成整

治任务。 

  （四）加强督导，狠抓落实（2020 年 4—12 月）。市政府将组织相关部门

成立联合督查组，对各地专项整治情况不定期进行督导检查和评估，确保整改

任务扎实推进，并对发现的问题以督查通报形式向当地党委和政府反馈。各县

（市）区、开发区民政部门要指派专人为联系人，按照本方案安排，在每个工

作阶段末期，及时将工作进展、存在的问题报市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组织机构  

  成立吉林市违建坟墓专项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陈  东    副市长 

  成  员：宋宏宇    市民政局局长 

  赵大明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刘建超    市公安局副局长 

  张守君    市民政局副局长 



  于恩超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张寿东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刘鹏飞    市林业局副局长 

  闫静波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孙毓江    市水利局副局长 

  丁皓鹏    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 

  郭朝政    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 

  杨伟东    市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 

  徐永洙    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滕凤臣    永吉县副县长 

  王识开    舒兰市副市长 

  谭洪亮    磐石市副市长 

  王  飞    蛟河市副市长 

  赵士华    桦甸市副市长 

  王志刚    船营区副区长 

  张维峰    昌邑区副区长 

  宋绪秋    龙潭区副区长 

  马  颂    丰满区副区长 

  张红革    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刘汉军    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 

  闫  铎    松花湖管委会副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办公室主任由市民政局局长宋宏宇兼任。 

  六、职责分工  



  宣传部门负责文明殡葬活动的宣传报道、舆论引导工作，并指导各县

（市）区、开发区宣传部门做好文明殡葬工作宣传；民政部门负责牵头做好专

项整治工作的统筹协调、组织实施、情况汇总及督促检查工作，会同相关部门

查处公墓建设运营、殡葬用品市场无照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公安部门负责依

法查处阻碍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并协助做好违建墓主信息查询等工作；生态环

境部门负责松花湖区域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监督检查；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

负责依法查处占用耕地（基本农田）建坟立碑行为；林业部门负责依法整治林

地内建坟立碑行为；水利部门负责依法整治在堤防和护堤地建坟行为；农业农

村部门负责配合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依法整治占用耕地建坟立碑行为；市场监

管部门负责依法查处殡葬服务机构、中介服务机构无照经营行为；城管执法部

门负责依法整治公园及其他公共绿地建坟立碑行为；文化广播和旅游部门负责

清理整治旅游景区内、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建坟立碑行

为；民族事务部门负责依法查处宗教活动场所违规建设骨灰存放设施等行为。 

  七、工作要求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违法违规私建坟墓等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

治工作事关生态环境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各县（市）区、开发区要充分认识

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建立政府领导挂帅的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

或部门联席会议机制，全面做好组织实施，扎实推进工作落实。 

  （二）加快公益性殡葬设施建设。坚持疏堵结合，按照省民政厅相关文件

精神，积极推动县（市）区、开发区级公益性公墓规划建设，鼓励支持乡镇

（村）建立公益性骨灰堂，承担违建坟墓安置责任，妥善解决违建坟墓迁移

“出口”，从源头减少散埋乱葬现象的发生。 

  （三）落实长效监管机制。要将殡葬工作纳入乡镇（街）、社区（村）目

标考核，压实基层殡葬管理责任，承担殡葬政策法规宣传、散埋乱葬劝阻汇

报、死亡人口登记等工作职责，包括死亡人员姓名、出生和死亡时间、是否火

化、安葬方式地点等，实现丧葬跟踪管理。相关资源管理部门要建立责任区域

违建坟墓巡查、检查制度，加强耕地、林地日常监管，合力防范新的散埋乱葬

发生，推动殡葬管理常态化、制度化。 

  （四）发挥党员干部作用。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在此次殡葬专项整治工

作中主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相关人员要带头拆除违建坟墓，同时要加强对亲

属、朋友和周围群众的教育引导和思想疏导。对不听劝解、拒不整改的党员干

部、公职人员，要依纪依法严肃查处，起到教育警示作用。 

  （五）加强宣传引导。要深入宣传殡葬法规政策，普及科学知识，传递文

明殡葬理念，引导群众转变观念。要加大整治工作宣传力度，推送整治信息，

宣传先进典型，教育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殡葬领域专项整治。要充分依靠群众、

鼓励群众提供线索，充分发挥乡镇、村（居）委会、红白理事会和老年协会等

社会组织作用，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